
 

 

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教學及輔導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與幼兒園身心障礙學

生及幼兒就讀普通班教

學輔導辦法 

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

教學及輔導辦法 

修正法規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提供就讀本

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

、各公私立國民中小

學與幼兒園（以下簡

稱學校及幼兒園）普

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

及幼兒適當教學及輔

導，並依特殊教育法

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

教育法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訂定之。 

一、增列立法目的及修

正訂定依據。 

二、現行條文第三條所

定適用本辦法之學

校範圍整併納入修

正條文第一條規定

，以資精簡。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高

級中學以下各教育階

段學校（以下簡稱學

校）之範圍如下： 

一、臺南市（以下簡

稱本市）市立幼

兒園、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高

級中等學校。 

二、經主管機關核准

立案之私立幼兒

園、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高級

中等學校。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本府教育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臺南市政府教

育局。 

酌修文字。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身

心障礙學生與幼兒，

指經本市特殊教育學

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鑑定，且屬部分或全

部時間就讀普通班者

。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就

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

生（以下簡稱身障學

生），指經本市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

輔導會鑑定安置，以

部分時間或全部時間

就讀者。 

條次變更並酌修文字。 

第四條 學校與幼兒園

應召開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以下簡稱特

 一、本條新增。 

二、定明身心障礙學生

及幼兒就讀普通班



 

 

推會）或園務會議，

依身心障礙學生及幼

兒個別需求及校（園

）學習資源情形，優

先為其適性編班及排

課，並安排適當教師

擔任班級導師，不受

常態編班相關規定之

限制。 

之編班、排課及導

師編配原則。 

第五條 學校與幼兒園

應以融合教育及團隊

合作方式，協助普通

班教師，依身心障礙

學生及幼兒個別特性

，訂定個別化教育計

畫及轉銜計畫，並由

特殊教育教師或導師

擔任個案管理者，統

整服務及追蹤。 

前項計畫應經特

推會或園務會議審議

通過。 

第五條 學校應以融合

教育精神及團隊合作

方式，協助普通班教

師，依身障學生特質

及需求，訂定執行個

別化教育計畫及個別

化轉銜計畫，並由特

殊教育教師或導師擔

任個案管理者，統整

服務及追蹤。 

前項計畫之擬定

及執行，應經學校特

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以下簡稱特推會）討

論審議後為之。 

酌修文字。 

第六條 學校與幼兒園

實施身心障礙學生及

幼兒之教學原則如下

： 

一、依個別化教育計

畫，規劃彈性、

多元、簡化與發

展優勢能力之課

程及評量。 

二、學校課程應分別

經特推會及課程

發展委員會（以

下簡稱課發會）

審議通過；幼兒

園課程應經園務

第六條 學校對於身障

學生之教學，應依下

列原則為之： 

一、依學生個別化教

育計畫，規劃彈

性、多元、簡化

及發展優勢能力

之課程及評量，

並因應學習需求

提供相關輔具及

其他支持措施。 

二、教師依身障學生

需求可透過適當

分組，運用合作

教學與多層次教

修正教學原則。 



 

 

會議審議通過。

課發會及園務會

議應有特殊教育

教師代表之委員

。 

三、衡酌身心障礙學

生與幼兒學習優

勢管道，彈性調

整課程內容及考

試評量方式。 

四、普通班教師應與

特殊教育教師合

作，採用或研發

符合身心障礙學

生及幼兒教育需

求之適性教材，

並定期檢視其學

習情形。 

五、特殊教育教師與

輔導教師得視身

心障礙學生及幼

兒需求，入班觀

察協助或與普通

班教師進行協同

教學。 

六、依身心障礙學生

與幼兒之需求適

當分組，運用合

作教學及多層次

教學等多元教學

策略，安排同儕

接納與協助等班

級經營措施。 

七、提供無障礙設施

、教育輔助器材

與環境布置等相

關支持措施，適

性安排身心障礙

學生及幼兒與一

學等多元教學策

略，安排同儕接

納與協助等班級

經營措施，教導

身障學生。 

三、衡酌其學習優勢

管道，彈性調整

課程內容及考試

評量方式，使身

障學生能充分提

升學習效率。各

障別之學生，並

得在家長同意及

學校特推會審議

下，適性調整課

程內容。 

四、普通班教師應與

特殊教育教師合

作，採用或研發

符合身障學生發

展需求之適性教

材，並定期檢視

其學習情形。 

五、特殊教育教師得

依學生需求，入

班觀察協助或與

普通班教師進行

協同教學，提升

身障學生在普通

班學習成效。 

六、就讀職業類科之

身障學生，為發

展潛能，依其教

育需求提出申請

，經學校特推會

審議後，得跨科

跨群組選修。 

七、適性安排學生與

一般學生共同參



 

 

般學生及幼兒共

同參與校（園）

內外各種學習活

動、競賽及證照

取得。 

與校內外各種學

習活動、競賽及

證照取得。 

八、協助安置於特殊

教育班之身障學

生優先排課，並

兼顧其在普通班

與特殊教育班課

程銜接及完整性

。 

第七條 學校與幼兒園

實施身心障礙學生及

幼兒之輔導原則如下

： 

一、校長與園長應協

調校（園）內各

單位運用團隊合

作方式，提供教

師或教保人員所

需之人力資源及

協助。 

二、安排身心障礙學

生與幼兒於原班

接受輔導，學校

及幼兒園應依其

障礙狀況、學習

需求及適應能力

，整合集中式特

殊教育班、分散

式資源班、巡迴

輔導班、特殊教

育方案及學者專

家或其他相關專

業服務人力等資

源，提供整合性

輔導服務。 

三、安排特殊教育教

師、輔導教師及

其他相關專業人

第七條 學校應依下列

方式輔導身障學生： 

一、學校特推會應協

調各處室提供相

關資源與協助。 

二、成立專業團隊，

由特殊教育教師

、普通教育教師

、特殊教育相關

專業人員及教育

行政人員等共同

組成。提供特殊

教育學生統整性

之特殊教育及相

關服務；其中特

殊教育相關專業

人員部分，由主

管機關籌組人力

支援團隊，各校

得依身障學生需

求申請相關專業

人員協助。 

三、身障學生以在原

班接受特殊教育

及相關輔導為原

則，各校除運用

原有輔導措施外

，可依身心障礙

資源班、巡迴輔

修正輔導原則。 



 

 

員，提供普通班

教師所需之各項

諮詢或人力協助

。 

四、實施各教育階段

轉銜輔導、就業

輔導及認輔制度

。 

五、整合相關特殊教

育與輔導資源辦

理親職教育、師

生育樂活動、專

題研討、升學輔

導及就業輔導等

事宜，建立多元

需求學習環境。 

導及特殊教育方

案之相關規定，

提供整合性輔導

服務。 

四、由特殊教育教師

和相關專業人員

，提供普通班教

師各項特殊教育

諮詢服務。 

五、實施各教育階段

轉銜輔導、始業

輔導、認輔制度

。 

六、整合校內外資源

，辦理親職教育

、師生育樂活動

、專題研討、升

學輔導及就業輔

導等事宜，建立

多元需求學習環

境。 

 第八條 為使身障學生

及一般學生共同接受

適性教育，學校應參

考下列項目訂定就讀

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

輔導計畫： 

一、依特推會會議結

論，推展、檢討

及修正相關輔導

計畫。 

二、建立無障礙校園

環境，以維護安

全。 

三、對身障學生實施

各項輔導活動。 

四、學校應結合各類

專業人員運用團

隊合作方式，協

一、本條刪除。 

二、現行所定輔導計畫

相關規定之內容與

修正條文第七條有

所重複，爰予以刪

除。 



 

 

助普通班教師輔

導身障學生。 

五、安排普通班教師

與特殊教育教師

相互教學觀摩、

研討、分享教學

經驗。 

六、邀請身障學生家

長及社區人士擔

任志工，協助推

展各項有活動。 

七、普通班教師應主

動與特殊教育教

師合作，共同提

供身障學生課業

學習、生活適應

及就業轉銜訊息

等服務，並應依

其學習要求或適

應能力，提供抽

離或外加課程之

直接教學及間接

服務。 

第八條 身心障礙學生

與幼兒能力狀況明顯

改變或未能適應就學

安置（以下簡稱安置

）者，得經家長同意

或學校及幼兒園個案

輔導會議討論後，提

交特推會或園務會議

同意，並依主管機關

所定相關作業程序，

申請安置於其他普通

班。 

經前項安置後未

改善者，學校及幼兒

園應向本市特殊教育

輔導團申請輔導；輔

第九條 身障學生能力

狀況明顯改變或安置

不適應者，經其家長

同意及學校個案輔導

會議討論，並提交特

推會同意後，得依主

管機關相關作業程序

申請改安置其他普通

班。 

前項措施經提供

輔導後仍有適應困難

者，應向本市特教輔

導團申請輔導；輔導

後仍無明顯改善者，

得申請重新安置。 

條次變更並酌修文字。 



 

 

導後仍未明顯改善者

，得申請重新安置。 

第九條 學校與幼兒園

之行政人員、普通班

教師及其他相關人員

，每學年應至少參加

三小時之特殊教育專

業知能研習。 

第十條 學校行政人員

、普通班教師及其他

相關人員，每學年應

至少參加三小時之特

殊教育專業知能研習

。 

條次變更並酌修文字。 

第十條 身心障礙學生

與幼兒之普通班教師

，參與個別化教育計

畫之擬定及執行，服

務優良且有輔導紀錄

可稽者，主管機關得

予敘獎或獎勵。 

第十一條 身障學生之

普通班教師，依法參

與個別化教育計畫之

擬定與執行，表現優

良且有輔導紀錄可稽

者，依臺南市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

獎懲案件作業規定辦

理敘獎。 

一、條次變更並酌修文

字。 

二、增訂主管機關對於

私立學校及幼兒園

服務優良之普通班

教師得予獎勵。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 

 



 

 

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 

就讀普通班教學輔導辦法 
第 一 條  為提供就讀本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與幼

兒園（以下簡稱學校及幼兒園）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適當

教學及輔導，並依特殊教育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教育局。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身心障礙學生與幼兒，指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及就學輔導會鑑定，且屬部分或全部時間就讀普通班者。 

第 四 條  學校與幼兒園應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

或園務會議，依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個別需求及校（園）學習資源

情形，優先為其適性編班及排課，並安排適當教師擔任班級導師，

不受常態編班相關規定之限制。 

第 五 條  學校與幼兒園應以融合教育及團隊合作方式，協助普通班教師

，依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個別特性，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及轉銜計

畫，並由特殊教育教師或導師擔任個案管理者，統整服務及追蹤。 

前項計畫應經特推會或園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 六 條  學校與幼兒園實施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之教學原則如下： 

一、依個別化教育計畫，規劃彈性、多元、簡化與發展優勢能

力之課程及評量。 

二、學校課程應分別經特推會及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課

發會）審議通過；幼兒園課程應經園務會議審議通過。課

發會及園務會議應有特殊教育教師代表之委員。 

三、衡酌身心障礙學生與幼兒學習優勢管道，彈性調整課程內

容及考試評量方式。 

四、普通班教師應與特殊教育教師合作，採用或研發符合身心

障礙學生及幼兒教育需求之適性教材，並定期檢視其學習

情形。 

五、特殊教育教師與輔導教師得視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需求，

入班觀察協助或與普通班教師進行協同教學。 

六、依身心障礙學生與幼兒之需求適當分組，運用合作教學及

多層次教學等多元教學策略，安排同儕接納與協助等班級

經營措施。 

七、提供無障礙設施、教育輔助器材與環境布置等相關支持措

施，適性安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與一般學生及幼兒共同



 

 

參與校（園）內外各種學習活動、競賽及證照取得。 

第 七 條  學校與幼兒園實施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之輔導原則如下： 

一、校長與園長應協調校（園）內各單位運用團隊合作方式，

提供教師或教保人員所需之人力資源及協助。 

二、安排身心障礙學生與幼兒於原班接受輔導，學校及幼兒園

應依其障礙狀況、學習需求及適應能力，整合集中式特殊

教育班、分散式資源班、巡迴輔導班、特殊教育方案及學

者專家或其他相關專業服務人力等資源，提供整合性輔導

服務。 

三、安排特殊教育教師、輔導教師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員，提供

普通班教師所需之各項諮詢或人力協助。 

四、實施各教育階段轉銜輔導、就業輔導及認輔制度。 

五、整合相關特殊教育與輔導資源辦理親職教育、師生育樂活

動、專題研討、升學輔導及就業輔導等事宜，建立多元需

求學習環境。 

第 八 條  身心障礙學生與幼兒能力狀況明顯改變或未能適應就學安置（

以下簡稱安置）者，得經家長同意或學校及幼兒園個案輔導會議討

論後，提交特推會或園務會議同意，並依主管機關所定相關作業程

序，申請安置於其他普通班。 

經前項安置後未改善者，學校及幼兒園應向本市特殊教育輔導

團申請輔導；輔導後仍未明顯改善者，得申請重新安置。 

第 九 條  學校與幼兒園之行政人員、普通班教師及其他相關人員，每學

年應至少參加三小時之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研習。 

第 十 條  身心障礙學生與幼兒之普通班教師，參與個別化教育計畫之擬

定及執行，服務優良且有輔導紀錄可稽者，主管機關得予敘獎或獎

勵。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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